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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洲城市广场12#地块（禹洲•天著）项目
6#、8#、9#楼交付公告

尊敬的业主：
禹洲城市广场12#地块（推广名：禹洲•天著）项目6#、8#、9#楼已经竣

工验收合格,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现定于2023年 12月

22日至2023年 12月 23日办理交付手续，请各业主带齐相关资料，届时亲临

惠安县螺阳镇狮山路100号禹洲城市广场12#地块（禹洲•天著）项目物业

服务中心办理交付手续。本《交付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即视为已送达。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595-27580295 0595-27399660

禹洲地产（泉州）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2日

晋江新塘占头华侨塑料编织厂，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5058215647611X6，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交清算组备
案申请，现因我厂变更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及经营场所等需要，经全体合伙人商议决
定中止清算事项并解散清算组，特登报声明撤销
清算组备案，恢复经营。

晋江新塘占头华侨塑料编织厂
2023年12月12日

撤销清算公告

三部门发布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明确彩礼返还考量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介绍，关
于返还彩礼条件，《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的解释(一)》规定了三种可
返还情形，包括：未办理结
婚登记、已办理结婚登记但
确未共同生活以及彩礼给
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但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未
办理结婚登记却按照当地
习俗举办婚礼并共同生活，
以及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
同生活较短等情况，无法适

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彩礼
是否返还以及如何返还成
为难点。

本批典型案例聚焦审
判实践中的共性问题，明确
处理涉彩礼纠纷的三项原
则：一是明确严禁借婚姻索
取财物这一基本原则。二
是充分尊重民间习俗，以当
地群众普遍认可为基础合
理认定彩礼范围。三是坚
持以问题为导向，充分考虑
彩礼的目的性特征，斟酌共
同生活时间、婚姻登记、孕

育子女等不同因素在缔结
婚姻这一根本目的实现上
的比重，合理平衡双方当事
人权益。

据介绍，当前，涉及彩礼
返还纠纷比较多的有两种：
一种是“闪离”的情况；还有
一种是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
经共同生活的情况。这两种
情况下，给付彩礼一方是否
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彩礼，主
要的考量因素有哪些？最高
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结合典
型案例进行了解答。

N央视

彩礼作为我国婚嫁领域的传统
习俗，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但
是，近年来彩礼数额持续走高，涉彩
礼纠纷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甚至出
现因彩礼返还问题引发的恶性刑事
案件。为统一类似纠纷案件法律适
用标准，昨日，最高人民法院、民政
部、全国妇联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2020 年 9
月，王某某与李某某（女）登
记结婚。王某某家在当地
属于低收入家庭。为与对
方顺利结婚，王某某给付李
某某彩礼 18.8 万元。李某
某 于 2021 年 4 月 终 止 妊
娠。因双方家庭矛盾加深，
王某某于 2022 年 2 月起诉
离婚，并请求李某某返还彩
礼18.8万元。

判决结果：审理法院认
为，双方当事人由于婚前缺
乏了解，婚后亦未建立起深
厚感情，婚姻已无存续可

能，准予离婚。结合当地经
济生活水平及王某某家庭
经济情况，王某某所给付的
彩礼款 18.8 万元属于数额
过高，事实上造成较重的家
庭负担。综合考虑双方共
同生活时间较短，女方曾有
终止妊娠等事实，为妥善平
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化解矛
盾纠纷，酌定李某某返还彩
礼款56400元。

典型意义：判决进一
步明确给付彩礼的目的除
了办理结婚登记这一法定
形式要件外，更重要的是

双方长期共同生活。因
此，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应
当作为确定彩礼是否返还
以及返还比例的重要考量
因素。该案中，双方共同
生活仅一年多时间，给付
方不存在明显过错，相对
于其家庭收入来讲，彩礼
数额过高，给付彩礼已造
成较重的家庭负担，同时，
考虑到终止妊娠对女方身
体健康亦造成一定程度的
损害等事实，判决酌情返
还部分彩礼，较好地平衡
了双方当事人间的利益。

基本案情：张某与赵
某（女）于 2018 年 11 月经
人介绍相识，自 2019 年 2
月起共同生活，于2020年6
月生育一子。2021 年 1 月
双方举行结婚仪式，至今
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赵
某收到张某彩礼款160000
元。后双方感情破裂，于
2022 年 8 月 终 止 同 居 关
系。张某起诉主张赵某返
还 80%彩礼，共计 128000
元。

判决结果：审理法院
认为，双方自 2019 年 2 月
起即共同生活并按民间习
俗举行了婚礼，双方在共
同生活期间生育一子，现
已年满2周岁，且共同生活
期间必然因日常消费及生
育、抚养孩子产生相关费
用，若在以夫妻名义共同
生活数年且已共同养育子
女2年后仍要求返还彩礼，
对赵某明显不公平，故判
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双方虽未
办理结婚登记，但已按
当地习俗举行婚礼并以
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三年
多时间，且已经生育一
子。在处理涉彩礼返还
纠纷时，就应当着重考
虑共同生活以及孕育子
女的事实。该案判决综
合考量上述事实，对返
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不予
支持，充分保护了妇女
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张某某与
赵某某（女）经人介绍认
识，双方于 2022 年 4 月定
亲。张某某给付赵某某父
母 赵 某 和 王 某 定 亲 礼
36600 元；2022 年 9 月张某
某向赵某某银行账户转账
彩礼136600元。赵某某等
购置价值1120元的嫁妆并
放置在张某某处。双方未
办理结婚登记，未举行结
婚仪式。2022年9月，双方
解除婚约后因彩礼返还问
题发生争议，张某某起诉

请求赵某某及其父母赵
某 、王 某 共 同 返 还 彩 礼
173200元。

判决结果：审理法院
认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
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
张某某与赵某某持续、稳
定地共同生活，张某某不
存在明显过错，但在案证
据也能证实赵某某为缔结
婚姻亦有付出的事实，故
案涉定亲礼、彩礼在扣除
嫁妆后应予适当返还。关
于赵某、王某是否系本案

适格被告的
问题，审理法
院认为，关于
案 涉 彩 礼
136600元，系
张某某以转
账方式直接
给付给赵某
某，应由赵某
某承担返还

责任，扣除嫁妆后，酌定返
还 121820 元；关于案涉定
亲礼36600元，系赵某某与
其父母共同接收，应由赵
某某、赵某、王某承担返还
责任，酌定返还32940元。

典型意义：在确定彩
礼返还数额时，也要考虑
嫁妆情况，该案例在确定
彩礼返还数额时就扣减了
放置在男方处的嫁妆数
额。涉彩礼返还纠纷中还
存在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根据中国传统习俗，缔结
婚约及给付彩礼，一般由
男女双方父母共同参与，
因此，在婚约财产纠纷确
定诉讼当事人时，亦应当
考虑习惯做法。如果婚约
当事人一方的父母给付或
接收彩礼的，将其列为共
同当事人，不仅符合习惯
做法，也有助于查清案件
事实。

基本案情：刘某与朱
某（女）2020 年 7 月确立恋
爱关系，2020年9月登记结
婚。刘某于结婚当月向朱
某银行账户转账一笔80万
元并附言为“彩礼”，转账
一笔 26 万元并附言为“五
金”。双方分别在不同省
份的城市工作生活。后因
筹备举办婚礼等事宜发生
纠纷，双方于2020年11月
协议离婚，婚姻关系存续
不到三个月。婚后未生育
子女，无共同财产，无共同
债权债务。双方曾短暂同
居，并因筹备婚宴、拍婚纱
照、共同旅游、亲友相互往

来等发生部分费用。离婚
后，因彩礼返还问题发生
争议，刘某起诉请求朱某
返还彩礼106万元。

判决结果：鉴于双方
已经登记结婚，且刘某支
付彩礼后双方有共同筹备
婚礼仪式、共同旅游、亲友
相互往来等共同开销的情
况，对该部分费用予以扣
减。据此，法院酌情认定
返还彩礼80万元。

典型意义：在涉彩礼
返还纠纷中，对于彩礼与
一般赠与的界限以及如
何认定“共同生活”也存
在模糊认识。案例在这

两 个 方 面 具 有 典 型 意
义。该案判决认定案涉
26 万元的“五金”款符合
人民群众对彩礼的一般
认知，可以认定为彩礼。
同时，明确双方登记结婚
后仍工作、居住在两地，
并在筹备婚礼过程中，对
于后续生活未形成一致
规划，没有形成稳定的生
活状态，不宜认定为已经
共同生活，但是考虑到已
经办理结婚登记、短暂同
居经历对女方的影响、存
在共同消费等事实，判决
酌情返还大部分彩礼，妥
善平衡了双方利益。

明确处理涉彩礼纠纷三项原则

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应当作为确定彩礼是
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的重要考量因素

婚约财产纠纷中，接受彩礼的婚约方父
母可作为共同被告

已办理结婚登记，仅有短暂同居经历尚
未形成稳定共同生活的，应扣除共同消费等
费用后返还部分彩礼

男女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后共同生活较
长时间且已育有子女，一般不支持返还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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